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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已经生成，却被取消

“6月21日凌晨，我睡不着就刷抖音，

正好看见鸿星尔克搞活动的广告，就点进

去看了看。然后看到活动方案是每满21

元减20元，觉得力度好大，就给家人一人

买了两双运动鞋，总共14双鞋，花了200

多元。但到了第二天，鸿星尔克发公告说

价格异常不发货。于是，我联系鸿星尔克

客服反映此事，客服就一边道歉一边用那

种复制的话敷衍我。”周先生说。

周先生说，此后他与鸿星尔克方面多

次沟通也未能发货。到了7月1日，他的

订单直接被单方面取消了，并显示退款完

成。后来，他发现有许多消费者在新浪黑

猫投诉平台、微博反映类似问题。

针对消费者的投诉，记者注意到，鸿星

尔克官方微博在新浪黑猫投诉平台回应

称，6月21日事件为价格异常事件，涉及

订单取消，店铺亦有平台官方公告。依据

平台规则，判定为超生活所需购买的消费

者，无赔付；正常消费者，给予赔偿50元券

(满65元使用)，该券有效期到7月31日。

而知情人士透露，此事件是因鸿星尔克运

营人员错将“满21元减20元”设置为“每

满21元减20元”。

不过，鸿星尔克方面的回应并未得到

消费者的理解。消费者纷纷质疑：“订单已

经生成，为啥不发货？”“既然知道有问题，

为何还在已经表示无法发货的当天乃至后

几天，仍然在抖音等平台推送广告？这是

不是涉嫌恶意营销？”“商家自己的失误，为

啥让消费者来买单呢？”

商家“砍单”有5大理由

记者注意到，此次鸿星尔克方面是以

价格异常为由“砍单”的，而这样的理由并

不新鲜。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杨晓军对记

者表示，该协会通过分析征集到的148件

“砍单”典型案例发现，这些案例都有一个

共同特征，消费者下单支付款项以后，被商

家以商品缺货、系统出错、操作失误、订单

异常以及产品质量这5个方面的理由取消

订单。

此外，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曾通过问卷

调查、公开征集“砍单”案例、网络购物体验

对消费者遭遇“砍单”的现象进行过调查，

涉及当当网、国美在线、京东商城、苏宁易

购、淘宝、天猫、唯品会、亚马逊8家网站。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八成消费者有被“砍

单”的经历。有的消费者在商家“砍单”之

后，依然收到了该产品的打折促销信息。

所以有消费者认为商家“砍单”是故意利用

虚假促销活动收集消费者信息。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

副秘书长陈音江则对记者表示，由于商家

“砍单”后承担的责任有限，为此付出的成

本较低，“砍单”正向其他互联网消费领域

扩展，如订了机票、酒店民宿后被商家单方

面取消等情形。

“砍单”涉嫌违法，
商家应履行合同

针对“砍单”问题，邱宝昌指出，根据

《电子商务法》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发布

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符合要约条件的，用

户选择该商品或者服务并提交订单成功，

合同成立。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

定。”“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等

方式约定消费者支付价款后合同不成立；

格式条款等含有该内容的，其内容无效。”

“因此，鸿星尔克单方取消已经支付货

款的消费者订单，是《电子商务法》明确规

制的‘砍单’行为。”邱宝昌说，作为电商平

台，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包括制止侵权行

为、依据平台规则等对鸿星尔克进行严格

规制并向社会公示等。

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有关负责人表

示，鸿星尔克以“系统原因导致价格异常”为

由单方强制取消消费者订单，违背诚实信用

原则，涉嫌违反《电子商务法》相关规定，扰乱

正常的电商购物信用环境，损害消费者合法

权益。应当遵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

法》《电子商务法》中有关保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的规定，依法履行合同义务。不能履行合

同义务的，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相关电商平台，应当切实承担相应的

管理责任，积极督促平台内经营者依法履

行合同义务，有效制止侵权行为，妥善处理

消费纠纷，依据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

等对鸿星尔克旗舰店相关行为进行处置并

向社会公示。”该负责人说。

破纪破法的“烟老大”

2016年6月，中央第二巡视组向国家

烟草专卖局党组反馈了专项巡视情况，并

通报了一系列问题。同年10月，余云东被

国家烟草专卖局免去云南省烟草专卖局

（公司）党组书记、局长、总经理职务。

2017年6月，根据有关线索，中央纪

委驻工信部纪检组对反映余云东涉嫌违纪

问题进行了初核，发现余云东存在严重违

纪问题。

经过深入调查，余云东严重违纪问题

终于陆续浮出水面——

不收手、不收敛，顶风违纪。2009年

3月至2014年3月，余云东长期无偿占用

昆明海天酒店（云南省烟草专卖局下级单

位）客房，用于住宿和存放个人物品，房费

累计达141万余元；违反议事规则，向云南

佛学院捐款100万元；违规领取薪酬122

万余元。

“靠烟吃烟”，授意下属无偿调取高档

香烟64381条供个人享用，并送给有关部

门工作人员；在对外接待中大量饮用茅台

等高档酒水。

选人用人自己说了算。余云东未履行

相关报批程序，擅自决定先后从烟草系统

外调入杨某某等32人；违规将社会聘用员

工保某提拔为海天酒店副总经理；在职数

已配满的情况下，违规将自己的司机杨某

某由正科级提拔为机关服务中心副主任

（副处级）。

为亲友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指使下属

为其前女婿邱某在承接云南省烟草系统工

程项目中予以照顾，先后支付工程项目费

用共4亿余元；先后6次组织亲友等人赴

深圳、香港、广州、惠州等地游玩、购物，违

规用公款报销费用77余万元。

在商人袁某某承接云南烟草保险咨询

和经纪服务中提供帮助，收受袁某某等人

现金235万元；安排下属景某某用公款购

买购物卡50万元、从海天酒店套取现金

20万元用于个人送礼及花销。

2013年6月，余云东得知被举报后，

在没有经过组织调查核实的情况下，要求

省烟草专卖局纪检监察处按照其个人意图

形成了《关于匿名信件反映相关问题的情

况报告》，谎称举报内容严重失实，其本人

不存在任何举报反映的问题。为逃避组织

审查，余云东先后4次向省局财务处处长

徐某某详细打探、了解巡视调研及中央纪

委驻工信部纪检组调查核实工作情况，安

排海天酒店将其免费入住酒店的信息删

除，并向审查工作人员提供了虚假的入住

信息，安排其朋友诸某某转移、藏匿违纪所

得，多次更换手机及电话号码……

滥权妄为，
破坏烟草系统政治生态

烟草行业作为我国实体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保障和稳定国家财政收入起

着重要作用。经过 30多年的改革和发

展，云南在烟草行业中奠定了“烟草王国”

的地位，烟草对地方财政的贡献率首屈

一指。

长期以来，烟草系统政企合一、统一领

导、垂直管理、专营专卖的管理体制，让烟

草系统成为资金密集、资源富集、资产聚集

的“财富中心”，企业主要领导集党务、政

务、企务于一身，权力集中、监管难度大，腐

败现象易发多发。

“您的这个位置，可不比副省长的位置

差。”“您所在的企业是省内最大的经济支

柱，您的企业咳嗽一声，省内经济都会感

冒。”“您可是省上的‘大儿子’，省上很多领

导要办事，还得‘求’着您，您可要关照我们

啊。”……在各种吹捧声中，余云东逐渐膨

胀，理想信念动摇，渐渐迷失了人生正确的

航向。

余云东坦言，在成绩面前，他慢慢忘记

了自己是党领导下的国有企业负责人，把

自己等同于一般的企业老总，甚至别人不

敢干的，自己敢干；别人敢干的，自己比别

人还敢干。说话办事决策，顾虑少了，风险

意识弱了。

余云东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发生后，在

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党组的领导下，省局

纪检监察组先后成立5个专案小组，按照

干部管理权限，严肃查处了涉及余云东严

重违纪案件相关责任人72人，其中处级干

部36人，科级及以下干部36人；给予党纪

处分31人、政务处分9人、组织处理20人、

诫勉谈话19人、批评教育18人、停发各项

退休生活补贴1人。及时纠正违规违纪事

项，收缴或收回涉案人员主动退缴违规违

纪款项374.61万元，收缴违规购买的购物

卡772张，面值81.7万元。

“靠烟吃烟”堕入深渊
《中国纪检监察报》何咏坤 赵志波

2019年1月，云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原党组书记、局长、总经理余云东

因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3

年，并处罚金230万元。

案件的“主人公”余云东有着丰富的人生履历，当过兵，长期在省级机关工

作，主政云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近9年时间。

昔日的“烟老大”本应在家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为何没能“安全着

陆”？

付款后订单被取消？

是谁给了商家随意“砍单”的权利
《工人日报》

“大半夜花了很长时间下了单，本来以为捡到了便宜，没想到第二天鸿星

尔克发公告说价格异常不发货，过了一周多后又给我‘砍单’了。”7月3日，湖

南永州的消费者周先生向记者投诉称。

周先生所说的“砍单”，是指在网上购物提交订单付款之后，又被商家取消

了订单。

记者注意到，周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消费者在电商平台下单支付款项

以后，被商家以商品缺货、系统出错、操作失误、订单异常以及产品质量等理由

“砍单”的情况较为普遍。


